
  

 

证券代码：600717      证券简称：天津港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27 

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十届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

  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

担法律责任。 

    一、监事会召开情况 

   公司十届二次监事会于 2022年 10月 27日在天津港办公楼 403会

议室召开。会议应出席监事 5 名，实际出席监事 5 名。会议由监事会

主席余加先生主持。会议的通知、召开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    二、监事会审议情况 

  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，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，形成决议： 

1.审议通过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 

同意 5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 

2.审议通过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进行 7 台岸桥远程自动化

改造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对 7 台岸桥

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。该项目经公开招标，公司关联方天津金岸

重工有限公司中标，合同金额 55,951,000 元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

资产重组行为，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前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

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为 84,280,235.25 元，累

加本次交易后达到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。 

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事



  

 

前予以认可，并发表独立意见。 

具体内容详见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进行 7 台岸桥远程自动

化改造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28）。 

同意 5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（2022 年 1 月修订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

号——业务办理：第六号——定期报告》等有关要求，公司监事会在

认真审议了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后，提出审核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

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。  

（2）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

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，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

司 2022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和财务状况。 

（3）在提出本意见前，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

保密规定的行为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月 27 日 


